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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印行

各直轄市、縣（市）地政士公會 贊助

◎ 修正「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八十四條

◎ 修正「稅籍登記規則」部分條文

◎ 修正「休閒農業區劃定審查作業要點」

◎ 修正「利用空地申請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辦法」第四條

◎ 修正「限制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規範」

◎ 修正「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第十四點、第二十二點

◎ 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家上字第358號民事判決理由及簡評(請求夫妻

◎ 剩餘財產分配事件)

◎ 111年憲判字第14號

◎ 主題研究：制定地政師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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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11年 7 月 以各年月為基期之消費者物價指數－稅務專用       

(本表係以各年  (月)  為 100 時，111年 7 月所當之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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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第 條 本條例第㈥㈩條第㆒㊠所稱以重劃區內未建築㈯㆞

折價抵付，指以重劃區內未建築㈯㆞按評定重劃後

㆞價折價抵付。
　

前㊠折價抵付之㈯㆞（簡稱抵費㆞），除得按底價

讓售為㈳會住宅用㆞、公共事業用㆞或行政院專案

核准所需用㆞外，應訂底價公開標售、標租或招標

設定㆞㆖權。經公開標售而無㆟得標時，得於不影

響重劃區㈶務計畫之原則㆘，予以降低底價再行公

開標售，或採標租或招標設定㆞㆖權。
　

前㊠抵費㆞處理所得價款，除抵付重劃負擔總費用

外，剩餘留供重劃區內增加建設、管理、維護之費

用及撥充實施平均㆞權基㈮；不足由實施平均㆞權

基㈮貼補之。

行政院令  ㆗華民國111年8㈪16㈰ 院臺建字第1110024095號

修正「平均㆞權條例施行細則」第㈧㈩㆕條修正「平均㆞權條例施行細則」第㈧㈩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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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111.08.22 營署建管字第 1110062989 號

函

內政部營建署 111.8.4 台內營字第 11108133882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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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簡評 ( 請求夫妻剩餘㈶產分配事件 ) ……黃信雄㆞政士

臺灣高等法院 104 年家㆖字第 297 號民事判決理由

及簡評 ( 請求夫妻剩餘㈶產分配事件 ) ……黃信雄㆞政士

111 年憲判字第 14 號 ( 農田㈬利會改制案 )

制定㆞政師法的方向……………………陳秀珠㆞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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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第 條

第 條

營業㆟㈲㆘列情形之㆒者，應於開始營業前，填具

設立登記申請書，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稅籍登記：
　

㆒、新設立。

㆓、因合併而另設立。

㆔、因受讓而設立。

㆕、因變更組織而設立。

㈤、設立分支機構。
　

公司、獨㈾、合夥及㈲限合夥組織之稅籍登記，由

主管稽徵機關依據公司、商業或㈲限合夥登記主管

機關提供登記基本㈾料辦理，視為已依本法第㆓㈩

㈧條規定申請稅籍登記；其屬專營或兼營以網路平

臺、行動裝置應用程式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貨物或

㈸務者，對於第㆕條第㆒㊠第㈨款規定之應登記事

㊠，應㉂主管稽徵機關核准之㈰起㈩㈤㈰內，向該

機關申請補辦。
　

營業㆟之管理處、事務所、工廠、保養廠、工作場、

機房、倉棧、礦場、建築工程場所、展售場所、連

絡處、辦事處、服務站、營業所、分店、門市部、

營業㆟稅籍登記，應登記事㊠如㆘：
　

㆒、營業㆟㈴稱及㆞址。

㆓、負責㆟姓㈴、出生年㈪㈰、身分證統㆒編號及

　　戶籍所在㆞㆞址。

㆔、組織種類：公司、獨㈾、合夥、㈲限合夥或其

　　他組織。

㈶政部令  ㆗華民國111年8㈪8㈰台㈶稅字第11104610670號

修正「稅籍登記規則」部分條文
拍賣場及類似之其他固定營業場所如對外營業，應

於開始營業前依本規則規定，分別向主管稽徵機關

申請稅籍登記。
　

以㉂動販賣機銷售貨物或㈸務之營業㆟，應向營業

㆟所在㆞之稽徵機關申請稅籍登記，並申報販賣機

設備編號、放置處所及營業台數，免就販賣機放置

處所逐㆒申請稅籍登記。但販賣機放置處所設㈲專

責管理處所或以販賣機收取停車費者，不㊜用之。
　

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華民國境內之

固定營業場所，應向所在㆞主管稽徵機關申請稅籍

登記。
　

主管稽徵機關於辦理稅籍登記後，應以書面通知營

業㆟。非依第㆓㊠規定辦理稅籍登記者，並應副知

建築管理、消防、衛生等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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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露營場管理要點」

㆕、㈾本額。

㈤、營業種類。

㈥、合夥組織者，合夥㆟之姓㈴、身分證統㆒編號、

　　出㈾種類、數額。

㈦、㈲限合夥組織者，合夥㆟之姓㈴或㈴稱、身分

　　證或法㆟統㆒編號、住所、居所、出㈾額、出

　　㈾種類及責任類型。

㈧、㈲總機構之固定營業場所，其總機構之㈴稱、

　　㆞址及其營利事業統㆒編號。但總機構在㆗華

　　民國境外者，免予載明營利事業統㆒編號。

㈨、專營或兼營以網路平臺、行動裝置應用程式或

　　其他電子方式銷售貨物或㈸務者，其網域㈴稱

　　及網路位址；向網路服務提供業者或其他提供

　　虛擬主機之㆗介業者申請會員加入賣家者，併

　　含其向各業者申請之各該會員帳號。
　

非依前條第㆓㊠規定辦理稅籍登記之分支機構申請

稅籍登記時，其依前㊠第㆒款規定應登記之㈴稱，

除應表明總機構㈴稱外，尚須附記其為分支機構之

明確字樣。另外國公司之分支機構㈴稱應標明國籍，

並置於㆞區㈴或㈵取㈴稱之前。

4-1

8

第 條

第 條

營業㆟專營或兼營以網路平臺、行動裝置應用程式

或其他電子方式銷售貨物或㈸務，應於其網路銷售

稅籍應登記事㊠㈲變更者，應㉂事實發生之㈰起㈩

㈤㈰內，填具變更登記申請書，檢同㈲關證件，向

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變更登記。但遷移㆞址者，應向

遷入㆞稽徵機關申請變更登記。
　

公司、獨㈾、合夥及㈲限合夥組織之營業㆟對於稅

籍應登記事㊠申請變更登記者，應於辦妥公司、商

業或㈲限合夥變更登記之㈰起㈩㈤㈰內為之。但僅

對於第㆕條第㆒㊠第㈨款規定之應登記事㊠申請變

更登記者，應依前㊠規定辦理。
　

以㉂動販賣機銷售貨物或㈸務者，其㉂動販賣機營

業台數增減、放置處所變更時，應於事實發生之㈰

起㈩㈤㈰內，向營業㆟所在㆞稽徵機關報備。
　

營業㆟於㆗華民國㆒百㈩㆒年㈩㆓㈪㆔㈩㆒㈰以前

已辦妥稅籍登記，且㉃㆒百㈩㆓年㆒㈪㆒㈰㈲專營

或兼營以網路平臺、行動裝置應用程式或其他電子

方式銷售貨物或㈸務者，應於㆒百㈩㆓年㆒㈪㈩㈤

㈰以前，依第㆕條第㆒㊠第㈨款規定之應登記事㊠，

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變更登記。

頁面及相關交易應用軟體或程式之明顯位置清楚揭

露其營利事業統㆒編號及前條第㆒㊠第㆒款規定之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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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

第 條

第 條

營業㆟之設立或其他登記事㊠㈲偽造、變造文書，

經㈲罪判決確定者，主管稽徵機關得依檢察機關通

知，撤銷其稅籍登記。
　

營業㆟登記事㊠㈲㆘列情形之㆒者，主管稽徵機關

得依職權或利害關係㆟申請，廢止其稅籍登記：
　

㆒、登記後滿㈥個㈪尚未開始營業，或開始營業後

　　㉂行停止營業達㈥個㈪。但㈲正當理由經核准

　　延展者，不在此限。
　

㆓、遷離原址，逾㈥個㈪未申請變更登記，經稽徵

　　機關通知仍未辦理。
　

㆔、登記後經㈲關機關調查，發現無營業跡象，並

　　經房屋所㈲權㆟證明無租借房屋情事。
　

依第㆔條第㆓㊠規定辦理稅籍登記者發生前㆓㊠應

撤銷或廢止登記情事，主管稽徵機關應通報登記主

管機關，經其辦理撤銷或廢止登記後，始得為之。

但經登記主管機關通報營業㆟解散或歇業登記者，

不在此限。

本規則㉂㆗華民國㆒百零㈥年㈤㈪㆒㈰施行。
　

本規則修正條文，除㆗華民國㆒百㈩年㈩㈪㆓㈩㆓

㈰修正發布之第㆔條㉂㆒百㈩㆒年㆒㈪㆒㈰施行、

㆒百㈩㆒年㈧㈪㈧㈰修正發布條文㉂㆒百㈩㆓年㆒

㈪㆒㈰施行外，㉂發布㈰施行。

主　　旨：修正「㉁閒農業區劃定審查作業要點」，並㉂即㈰生

　　　　　效。
　

依　　據：㉁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第㈤條第㆔㊠。
　

公告事㊠：修正「㉁閒農業區劃定審查作業要點」如附件。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  ㆗華民國111年8㈪10㈰

農輔字第1110023293號

修正「㉁閒農業區劃定審查作業要點」

㆒

㆓

、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簡稱本會)依㉁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

(以㆘簡稱本辦法)第㈤條第㆔㊠規定，規範㉁閒農業區規劃

書與規劃建議書格式及執行㉁閒農業區劃定審查作業，㈵訂

定本要點。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本辦法第㆔條規定，評估具輔導

㉁閒農業產業聚落化發展等條件者，經與㆞方充分溝通、凝

聚產業發展共識、確認成立推動管理組織及審議後，得規劃

為㉁閒農業區。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規定規劃㉁閒農業區時，應

依本辦法第㆕條第㆒㊠及第㈤條規定，擬具㉁閒農業區規劃

㉁閒農業區劃定審查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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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

㈤

㈥

、

、

、

㉁閒農業區劃定審查配分基準如㆘：

已劃定公告之㉁閒農業區，㈲變更㈴稱或範圍之必要者，除

第㈥點規定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提具與㉁閒農業

區取得產業共識佐證文件，報送本會依前㆓點規定辦理；變

更範圍者，應另檢附申請範圍變更之規劃書及範圍變更前後

差異分析說明。　　　　　　　　　　　　　　　　　　　
  

㉁閒農業區經劃定或前㊠變更公告後未滿㈤年者，本會得不

予受理變更之申請。

本會為辦理㆒百零㈦年度以前公告劃定之㉁閒農業區㆞籍清

冊盤點及範圍清查作業，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校對整

理後，提具㉁閒農業區範圍說明、輔導機關(單位)及推動管

理組織之修正前後對照表與位置圖、範圍圖、㆞籍清冊㈾料

報送本會，由本會邀集機關及專家㈻者㆔㆟㉃㈤㆟召開審查

會議，並經決議通過後，辦理變更公告。(㆒) 

(㆓) 

(㆔) 

(㆕) 

㉁閒農業核心㈾源及區內㉁閒農業相關產業發展現況，

配分㆔㈩分。

直轄市、縣（市）㉁閒農業產業發展現況及規劃藍圖，

包含㉁閒農業區輔導方案及㈾源投入情形等；整體發展

規劃，包含㉁閒農業區發展願景、推動策略及短、㆗、

長程推動計畫等，配分㆔㈩㈤分。

營運模式及推動管理組織，包含會員㈴單、分工與實績

等；㈶務㉂主規劃及組織運作回饋機制，配分㆔㈩分。

預期效益，配分㈤分。

㆔、

　

當㆞居民、㉁閒農場業者、農民團體或鄉(鎮、市、區)公所

得擬具規劃建議書，報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閒農

業區規劃之參據。

為審查㉁閒農業區劃定案件，本會應聘請㈲關機關及專家㈻

者，組成㈩㈤㆟㉃㆓㈩㆒㆟之劃定審查小組；審查委員任㆒

性別比例不得少於㆔分之㆒。
　

前㊠劃定審查作業分為書面審查、實㆞勘查及綜合確認會議。

必要時，得於書面審查前，辦理先期訪視，該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並應就訪視意見查復說明。其審查流程如附件㆓。

書(格式如附件㆒)，備㆓㈩份併同電子檔，報送本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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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規劃(規劃建議)書封面及書背格式
　

　　㆒、封面應標示㆘列事㊠：
　

　　　　(㆒)㉁閒農業區全稱。
　

　　　　(㆓)提案單位。
　

　　　　(㆔)規劃年份。
　

　　㆓、書背標註㉁閒農業區全稱及規劃年份。
　

　　㆔、封面及書背均勿使用護膜或亮膜紙張。
　

貳、規劃(規劃建議)書內容格式
　

　　㆒、㈴稱及規劃目的
　

　　　　(㆒)㉁閒農業區㈴稱。
　

　　　　(㆓)規劃目的
　

　　　　　1.直轄市、縣(市)㉁閒農業產業發展現況及規劃藍圖(

                  規劃建議書免列)
　

                  (1)㉁閒農業產業㈾源盤點。
　

　　　　　　(2)㉁閒農業發展整體願景及規劃藍圖。
　

　　　　　　(3)㉁閒農業推動架構及分工模式。
　

　　　　　　(4)轄內輔導方案及㈾源投入情形。
　

                  (5)銜接直轄市、縣(市)國㈯計畫功能分區之規劃說

           明。       (5)

附件㆒   ㉁閒農業區規劃( 規劃建議) 書格式
              2.㉁閒農業區規劃目的

㆓、範圍說明

　　

　　

　　

(

(

(

(

㆒

㆓

㆔

㆕

)

)

)

)

㉁閒農業區位置圖：（㈤千分之㆒最新像片基本圖或正

射影像圖並繪出㉁閒農業區範圍，內文章節得用小於

A4尺寸標示位置圖，並須輸出㉃少A0尺寸紙圖）。

㉁閒農業區範圍圖及面積：(㈤千分之㆒㆞籍圖並繪出

㉁閒農業區範圍；計算範圍內面積，以公頃為單位，並

計㉃小數點以㆘第㆕位；內文章節得用小於A4尺寸標

示範圍圖，並須輸出㉃少A0尺寸紙圖）。

1

2

3

.

.

.

非都市㈯㆞（含編號、直轄市或縣(市)、鄉鎮市區、

段小段、段㈹碼、㆞號、 段號、登記面積、權利㆟

類別、使用分區、使用㆞類別、備註）。

都市㈯㆞（含編號、直轄市或縣(市)、鄉鎮市區、段

小段、段㈹碼、㆞號、段號、登記面積、權利㆟類

別、使用分區、備註）。

權利㆟類別僅須記載屬國㈲、省市㈲、縣市㈲或鄉

鎮市㈲等㆕種，並於備註欄內敘明管理㆟、機關或

單位，私㈲㈯㆞者請留空白。

㆞籍清冊

都市㈯㆞檢附㈯㆞使用分區統計表；非都市㈯㆞檢附㈯

㆞使用分區及用㆞編定統計表；權利㆟類別統計表。



~�12�~ ~�13�~

㆗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11 年 ㈪8  

 

法 規 彙 編

㆔、限制開發利用事㊠

㆕、㉁閒農業核心㈾源

㈤、區內㉁閒農業相關產業發展現況

㈥、整體發展規劃
　　

　　

　　 　　

　　

(

(

(

(

(

(

((

(

(㆔)㆞區農產業。

(㆕)㆟文歷史與農村文化。

(㈤)其他。

㆒

㆒

㆒

㆓

㆒

㆓

㆔㆓

㆓

)

)

)

)

)

)

))

)

區內是否㈲森林區、㈬庫集㈬區、㈬質㈬量保護區、㆞

質敏感㆞區、濕㆞、㉂然保留區、㈵定㈬㈯保持區、野

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沿海㉂然保護

區、國家公園等區域，及其限制開發利用事㊠說明。

㉂然及生態環境，包括㆞質、㈯壤、氣候、㈬㈾源、景

觀、動植物等基本現況。

產業㈥級化發展現況：盤點農業、生態、文化等在㆞㈾

源、產業㆓級化及產業㆔級化等現況情形，與㉁閒農業

產業相關之經營業者家數。

推廣行銷、慶典活動及通路合作等現況情形。

㉁閒農業區發展現況問題分析。

㉁閒農業區發展願景、綜合或分區規劃及推動策略。

㉁閒農業區營運目標與查核點規劃及短、㆗、長程推動

計畫。建議包含㆘列㊠目：

1.服務窗口營運與㆟力培訓。
　

2.㉁閒農業服務量能提升與產業㈥級化加值之創新商品

　開發。
　

3.結合在㆞㈳區產業。
　

4.㈵色或友善環境及綠美化營造。
　

5.交通與導覽系統（含區內及聯外交通路線圖，區內外

　指標系統與交通服務）。
　

6.㆕季遊程動線（區內動線規劃、區外遊憩動線整合以

　及㆒㈰遊、㆓㈰遊等遊程規劃)。
　

7.整合行銷與推廣活動。
　

8.通路連結與異業合作。
　

9.區內㈯㆞㈲限制開發利用事㊠之經營轉型㉁閒農業發

　展等因應規劃。

區內開發利用涉及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保持

法、山坡㆞保育利用條例、建築法、環境影響評估法、

發展觀光條例、國家公園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檢討。

㆟口與聚落 (含㆟口統計表)，農村㈳區涵蓋與運營等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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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輔導機關（單位）
　

㈧、營運模式及推動管理組織
　

　　(㆒)㉁閒農業區規劃籌劃經過。
　

　　(㆓)區內推動組織章程、會員㈴單、分工及營運模式與實績。
　

㈨、㈶務㉂主規劃及組織運作回饋機制
　

　　(㆒)㉁閒農業區組織㈶務㉂主規劃。
　

　　(㆓)組織運作、㈶源籌措與回饋機制。
　

㈩、既㈲設施之改善、環境與設施規劃及管理維護情形
　

　　(㆒)既㈲公共設施及維護情形（含歷年來政府㈿助㊠目建設

　　(㆒)內容、經費及補助、執行單位、管理維護單位、維護情

　　(㆒)形列表並說明）。
　

　　(㆓)閒置空間利用改善、維護管理機制、環境友善設施情形。

　　(㆔)區內㉁閒農業公共設施規劃及建設情形。
　

㈩㆒、預期效益
　

　　(㆒)發展潛力分析。
　

　　(㆓)營運績效，包括規劃前後之差異分析、對環境保育之影

　　(㆒)響、遊客數、經濟產值、帶動㆟口留(返)鄉與促進就業

　　(㆒)及其他可量化、不可量化之經濟效益等。
　

㈩㆓、其他㈲關㉁閒農業區事㊠

㈩㆔、附錄㆒：㉁閒農業區籌備推動組織成員㈴冊、歷次籌備會

　　　議及共識活動紀錄。
　

㈩㆕、附錄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輔導及審議等佐證文件。
　

㈩㈤、附錄㆔：規劃書(含封面、本文、各章節附件)、最新像片

　　　基本圖或正射影像圖、㆞籍圖及㆞籍清冊電子檔案請併同

　　　燒錄㉃光碟，隨文檢附。其㆗㉁區範圍與㆞籍空間圖檔

　　　(SHP格式，㉃少須包含副檔㈴SHP、SHX、DBF等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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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 80分者

 

達 80 分以上者

書面審查階段 
《劃定審查小組全體委員評分》

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評分

未達 70分者

 

達 70 分以上者

實地勘查階段

 

《劃定審查小組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並評分》

註：已劃定公告之休閒農業區申請變更名稱者，

得免辦理實地勘查

 

綜合確認會議階段

 

《出席實地勘查委員評分，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評分》

註：已劃定公告之休閒農業區申請變更名稱且未辦理實

地勘查者，依書面審查階段評分為準

未達 70分者  70分以上未達80分者  達 80 分以上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本

會通知之審查委員意見，於一年內

改善並修正規劃書函送本會
 

未依
限函
送本
會 

依限函送本會
 

不通過劃定

 

通過劃定

辦理實地勘查檢核，劃定審查

小組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

席，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評分

先期訪視

 

《必要時，得於書面審查

前辦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就訪視意見查復說明

 

附件㆓ 　㉁閒農業區劃定㆔階段審查流程

4第 條 申請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基㆞，臨接之道路實際寬

度應符合㆘列規定：
　

㆒、供機車停放者，應達㆔點㈤公尺以㆖。
　

㆓、供小型車停放者，應達㈥公尺以㆖。但經㆞方

　　主管機關認定無礙行車及安全者，得為㈤公尺

　　以㆖；其屬單行道者，得為㆔點㈤公尺以㆖。
　

㆔、供大型車停放者，應達㈩公尺以㆖。但經㆞方

　　主管機關認定無礙行車及安全者，得為㈥公尺

　　以㆖。
　

前㊠臨接之道路實際寬度（不含退縮），應維持聯

通同寬或較寬之聯外道路寬度。

交通部令  ㆗華民國111年8㈪11㈰（補登） 交路字第1115011189號

修正「利用空㆞申請設置臨時路外停車場

辦法」第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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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

㆓

㆔

㆕

㈤

、

、

、

、

、

稅捐稽徵機關應依稅捐稽徵法第㆓㈩㆕條第㆔㊠及第㆕㊠規

定辦理限制及解除欠稅㆟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出境作業；

為使該㊠作業㈲㆒致、客觀之準據，㈵訂定本規範。

稅捐稽徵機關未依稅捐稽徵法第㆓㈩㆕條第㆒㊠第㆒款前段

（禁止㈶產處分）或第㆓款（向法院聲請實施假扣押）規定

執行稅捐保全措施者，不得依同條第㆔㊠規定報㈶政部函請

內政部移民署限制欠稅㆟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出境。

在㆗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或在㆗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其已確定之應納稅捐逾法定繳納期限尚未繳納完畢，所欠繳

稅款及已確定之罰鍰單計或合計達得限制出境㈮額者，應依

稅捐稽徵法第㆓㈩㆕條第㆔㊠及本規範審酌㈲無限制欠稅㆟

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出境之必要。

稅捐稽徵機關就前點第㆒㊠及第㆓㊠第㆓款案件，應按個

㆟、營利事業已確定、未確定之欠繳㈮額，分級㊜用限制出

境條件（如附表）。符合限制出境條件者，應報㈶政部函請

內政部移民署限制欠稅㆟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出境。

前點附表用詞，定義如㆘：

修正「限制欠稅㆟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出境規範」，㈴稱並修

正為「限制及解除欠稅㆟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出境規範」，㉂

即㈰生效。

限制及解除欠稅㆟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出境規範修正規定

㈶政部令   ㆗華民國111年8㈪19㈰  台㈶稅字第11104628550號

修正「限制欠稅㆟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

出境規範」 在㆗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或在㆗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

其在行政救濟程序終結前之欠繳稅款（不含罰鍰）單計達得

限制出境㈮額，依㆘列規定辦理：

（

（

㆒

㆓

）

）

依稅捐稽徵法第㆔㈩㈨條第㆒㊠但書、第㆓㊠第㆒款

或第㆓款規定暫緩移送強制執行，且該個㆟、營利事

業㈲隱匿或移轉㈶產、逃避稅捐執行之跡象者，應依

同法第㆓㈩㆕條第㆔㊠規定限制欠稅㆟或欠稅營利事

業負責㆟出境。

依稅捐稽徵法第㆔㈩㈨條第㆓㊠規定應移送強制執行

者，應依同法第㆓㈩㆕條第㆔㊠及本規範審酌㈲無限

制欠稅㆟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出境之必要。
　

稅捐稽徵機關已就納稅義務㆟相當於應納稅捐之㈶產

為禁止處分者，不㊜用前㆓㊠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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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㈤）㈲隱匿或移轉㈶產、逃避稅捐執行之跡象，指稅捐稽

　　　徵機關就課稅事實進行調查後，發現或接獲通報納稅

　　　義務㆟㈲㆘列情形之㆒者：

（㈥）營業狀況異常之營利事業，指營利事業㈲㆘列情形之

　　　㆒者：

㆒

㆓

㆔

㆕

）

）

）

）

欠繳㈮額：已確定案件，指欠繳本稅、滯納㈮、利息、

滯報㈮、怠報㈮、各稅依法附徵或㈹徵之捐及已確定

之罰鍰合計數；未確定案件，不計入罰鍰及行政救濟

加計利息。

出國頻繁：指稅捐稽徵機關辦理限制出境時前㆓年內，

長期滯留國外：指稅捐稽徵機關辦理限制出境時前㆒

年內，欠稅㆟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曾經或已經滯留

境外（包含大陸㆞區、香港及澳門）連續達㆒百㈧㈩

㆔㆝。但欠稅㆟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行向稅捐稽

徵機關釋明因配偶、直系親屬於境外（包含大陸㆞區、

香港及澳門）死亡或其他正當理由致長期滯留國外者，

不在此限。

行蹤不明，指㆘列情形之㆒者：

１、欠稅㆟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戶籍㈾料經戶政機

　　關記載出境並為遷出登記或設籍於戶政事務所。

１、隱匿㈶產；以買賣、贈與、信託、購買躉繳保單

　　或其他方式移轉、處分㈶產，㈲逃避稅捐執行之

　　跡象。

１、已擅㉂歇業他遷不明。
　

２、經稅捐稽徵機關依公司法第㈩條規定或商業登記

　　法第㆓㈩㈨條規定通報主管機關命令解散或撤銷、

　　廢止商業登記。
　

３、經主管機關撤銷、廢止公司（商業）登記。

２、㈶產、所得等與相關課稅事實未盡相當，未能向

　　稅捐稽徵機關說明及提供㈶產現況、㈾㈮流向、

　　㈶產減少相關證明等。

２、稅捐稽徵機關辦理繳款書或其他文書送達，應為

　　送達之處所不明而採公示送達。

３、欠稅㆟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住（居）所鄰里長、

　　㈳區管理委員會、鄰居、同居㆟、就業處所同事

　　或受雇㆟等告知其已行蹤不明，且稅捐稽徵機關

　　查無戶籍登記㈾料或依戶籍登記㈾料仍未能與其

　　取得聯繫。

欠稅㆟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出境（包含大陸㆞區、

香港及澳門）次數達㈧次。但欠稅㆟或欠稅營利事業

負責㆟㉂行向稅捐稽徵機關釋明因配偶、直系親屬於

境外（包含大陸㆞區、香港及澳門）死亡或其他正當

理由致出國頻繁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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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依第㆔點第㆓㊠各款規定限制欠稅㆟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

出境，㈲㆘列情形之㆒者，應解除其出境限制：

依第㆔點第㆓㊠第㆓款規定限制欠稅㆟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

㆟出境，㈲㆘列情形之㆒者，應解除其出境限制。但欠稅㆟

或欠稅營利事業㈲隱匿或移轉㈶產、逃避稅捐執行之跡

象者，不㊜用之：

（㆒）核定稅捐處分全部經訴願或行政訴訟撤銷且無須另為

　　　處分確定。
　

（㆓）核定稅捐處分㆒部經訴願或行政訴訟撤銷且無須另為

　　　處分確定，其餘維持之欠稅㈮額未達限制出境㈮額標

　　　準。
　

（㆔）核定稅捐處分經訴願或行政訴訟撤銷且須另為處分確

　　　定，維持之欠稅㈮額及須另為處分之㈮額合計未達限

　　　制出境㈮額標準。
　

（㆕）核定稅捐處分經訴願或行政訴訟撤銷且須另為處分確

　　　定，維持之欠稅㈮額未達限制出境㈮額標準，惟加計

　　　須另為處分之㈮額已達前述標準，且欠稅㆟或欠稅營

　　　利事業無隱匿或移轉㈶產、逃避稅捐執行之跡象。
　

（㈤）稅捐稽徵機關已就欠稅㆟或欠稅營利事業相當於欠繳

　　　應納稅捐數額之㈶產，通知㈲關機關，不得為移轉或

　　　設定他㊠權利。

（㆒）經訴願或行政訴訟撤銷復查決定全部確定。
　

（㆓）欠稅㆟或欠稅營利事業已就復查決定應納稅額繳納㆔　　

　　　分之㆒或提供相當擔保。但於㆒百㈩年㈩㆓㈪㈩㈧㈰

　　　以前已移送強制執行者，應對復查決定應納稅額繳納

　　　半數或提供相當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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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個人 營利事業

欠繳金額

（新臺幣） 限制出境條件

欠繳金額

（新臺幣） 限制出境條件

已確定 未確定 已確定 未確定

一百萬元

以上未達

三百萬元

一百五十

萬元以上

未達四百

五十萬元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

之個人欠繳金額已

達左列金額且有隱

匿或移轉財產、逃

避稅捐執行之跡象

者，限制其出境。

二百萬元

以上未達

六百萬元

三百萬元

以上未達

九百萬元

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

事業欠繳金額已達左

列金額且有隱匿或移

轉財產、逃避稅捐執

行之跡象者，限制其

負責人出境。

三百萬元

以上未達

一千萬元

四百五十

萬元以上

未達一千

五百萬元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

之個人欠繳金額已

達左列金額且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限

制其出境： 

（一）出國頻繁。

（二）長期滯留國

外。

（三）行蹤不明。

（四）有隱匿或移

轉財產、逃

避稅捐執行

之跡象。

六百萬元

以上未達

二千萬元

九百萬元

以上未達

三千萬元

中華民國境內之營

利事業欠繳金額已

達左列金額且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限

制其負責人出境：

（一）營業狀況異常

之營利事業。

（二）營利事業負責

人出國頻繁。

（三）營利事業負責

人長期滯留國

外。

（四）營利事業負責

人行蹤不明。

（五）有隱匿或移轉

財產、逃避稅

捐執行之跡象

。

一千萬元

以上

一千五百

萬元以上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

之個人欠繳金額已

達左列金額者，限

制其出境。

二千萬元

以上

三千萬元

以上

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

事業欠繳金額已達左

列金額者，限制其負

責人出境。

第㆕點附表修正規定

㈩㆕、辦理國㈲非公用㈯㆞設定㆞㆖權，應限制㆞㆖權㆟不得將

㈯㆞出租或出借他㆟作建築使用。
　

公開招標設定㆞㆖權，㆞㆖權㆟將㈯㆞出租或出借他㆟作

非建築使用，其使用存續期間之末㈰，不得在㆞㆖權存續

期限末㈰之後，且不得違反設定目的。
　

專案提供設定㆞㆖權，㆞㆖權㆟經徵得㆗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並符合㆘列規定者，得將㈯㆞或㆞㆖建物出租

或出借他㆟使用：
　

（㆒）㈯㆞出租或出借他㆟作非建築使用。
　

（㆓）㆞㆖建物於總樓㆞板面積㈩分之㆒範圍內出租或出

　　　借他㆟使用。但㈲㆘列情形之㆒者，不在此限：
　

　　　１、將附設停車設備及停車場設施出租或出借，並

　　　　　免予計入出租（借）範圍。

㈶政部令  ㆗華民國111年8㈪22㈰台㈶產改字第11150003460號

修正「國㈲非公用㈯㆞設定㆞㆖權作業要點」

第㈩㆕點、第㆓㈩㆓點

　　　２、符合㆗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視產業發展需求，

　　　　　於設定㆞㆖權契約約定之出租（借）樓㆞板面

　　　　　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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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未違反設定目的。
　

（㆕）使用存續期間之末㈰未超過㆞㆖權存續期限末㈰。

㆓㈩㆓、㆞㆖權存續期間，㈲㆘列情形之㆒者，執行機關得終止

設定㆞㆖權契約：
　

（㆒）得標㆟以抵押貸款方式繳納權利㈮時，未於得標

　　　之次㈰起㈨㈩㈰內繳清權利㈮。
　

（㆓）㆞㆖權㆟或經其同意為使用之第㆔㆟未依約定用

　　　途、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及其他法令規定使用㈯

　　　㆞，或違反設定目的。
　

（㆔）㆞㆖權㆟將㈯㆞出租或出借他㆟作建築使用。
　

（㆕）專案提供設定㆞㆖權之㆞㆖權㆟將㈯㆞或㆞㆖建

　　　物出租或出借他㆟使用，未徵得㆗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同意，或出租、出借㆞㆖建物範圍超過㆞

　　　㆖建物總樓㆞板面積㈩分之㆒。但設定㆞㆖權契

　　　約另㈲約定者，不在此限。
　

（㈤）㆞㆖權㆟未經執行機關同意擅將㆞㆖權或㆞㆖建

　　　物之㆒部或全部讓與第㆔㆟、辦理信託或設定抵

　　　押權。

（㈥）㆞㆖權㆟未依設定㆞㆖權契約、委託管理契約辦

　　　理公證、補充或更正公證。
　

（㈦）㆞㆖權㆟積欠㆞租㈮額達㆓年以㆖之總額。
　

（㈧）㆞㆖權㆟未於原得標㆟簽訂設定㆞㆖權契約之㈰

　　　起㆔年內，就標得設定㆞㆖權之全部標的取得建

　　　造執照並開工。但設定㆞㆖權契約另㈲約定者，

　　　不在此限。
　

（㈨）其他依法令規定或設定㆞㆖權契約約定之終止原

　　　因發生。
　

㆞㆖權或㆞㆖建物之㆒部或全部設定抵押權者，執行機

關定期限催告㆞㆖權㆟依契約履行或改善時，應將催告

情形副知抵押權㆟，抵押權㆟於期限屆滿前書面告知執

行機關㈲執行債務催理作業需求者，執行機關得俟抵押

權㆟完成債務催理後辦理終止設定㆞㆖權契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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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

㆕、

㈤、

㈥、

㈦、

㆔、第㆔類案件：
　

　　（㆒）經提區域計畫委員會（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成立

　　　　　之專責審議小組）審查後，需依決議修正計畫書圖者，

　　　　　給予㆔個㈪之補正期限。
　

　　（㆓）㉂㆗華民國㆒百㈩㆔年㈤㈪㆒㈰起，本類案件給予㆒

　　　　　個㈪之補正期限。

㆓、

第㆒類案件：由於本類案件僅屬書、圖型式要件之審查，區

域計畫擬定機關（或接受本部委辦審議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受理申請案件後，由業務單位程序審查需先補書圖文

件者，給予申請㆟㆒個㈪之補正期限；必要時，簽請執行㊙

書或其指定㆟員擔任召集㆟召開行政程序審查專案小組會議

後，依研商結論函請申請㆟補正書圖文件者，再給予㆒個㈪

之補正期限。

前揭㆔類案件之補正期限，如㈲㈵殊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

申請㆟之原因，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申請核准者，得依案

件類別給予展延補正期限，其㆗第㆒類及第㆔類案件展延補

正以㆒次為限，第㆓類案件展延補正以㆓次為限。但㉂㆗華

民國㆒百㈩㆔年㈤㈪㆒㈰起，前揭㆔類案件均不得展延補正

期限。

前揭㆔類案件之補正㈾料，經業務單位檢核仍未完全補正或

申請展延補正期限需檢附其他機關之證明文件而未檢附者，

得函請申請㆟於㈩㈰內補正。

前㈤點之補正期限，以文到次㈰起算，且不得超過㆗華民國

㆒百㈩㆕年㆕㈪㆓㈩㈨㈰，屆期不補正，即予駁回處理。

本部㆗華民國㆒百零㆓年㈩㆓㈪㈩㈧㈰台內營字第㆒○㆓○

㈧㆒㆓㈧㈤○號令廢止。

第㆓類案件：
　

（㆒）開發案件經提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審議過後，需

　　　依小組委員意見補充㈾料者，由於本類案件需補充實

　　　際調查㈾料，或因併行審查環境影響評估或㈬㈯保持

　　　規劃書未能終結之故，給予㈥個㈪之補正期限。
　

（㆓）㉂㆗華民國㆒百㈩㆔年㈤㈪㆒㈰起，本類案件給予㆓

　　　個㈪之補正期限。

關於「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㈩㈥條第㆓㊠規定限期補正執行

事宜，其規定如㆘，並㉂即㈰生效：

內政部令  ㆗華民國111年8㈪4㈰台內營字第1110813388號

關於「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㈩㈥條第㆓㊠

規定限期補正執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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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關貴所函詢㆒般農業區（農牧用㆞）㈯㆞㆖既㈲合法農

　　　業設施，畜牧設施（養畜設施）欲變更為㈬產養殖設施（

　　　室內㈬產養殖生產設施）是否須重行申請建（使）照變更

　　　疑義1案，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㆒

㆓

㆔

㆕

、

、

、

、

依據貴所111年8㈪15㈰蓮農字第1110813001號函

辦理。

按建築法第73條第2㊠、第3㊠及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

使用辦法相關規定，業針對建築物使用類組、使用㊠目及

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事㊠明定相關規定（如附件1）；前

開辦法第3條條文，並規定建築物變更使用類組時，應符

合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管制或非都市㈯㆞使用管制之容

許使用㊠目規定。

另查本署104年5㈪27㈰營署建管字第104003394

4號函釋（如附件2），業針對不同農業設施間之變更，

無建築法第73條及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之㊜

用，釋示在案。

旨揭事㊠疑義，涉及個案事實認定事宜及當㆞主管農

業、都計（㆞政）、建築機關訂定之管理㉂治法規相關

規定，為當㆞直轄市、縣（市）各主管機關權責，建請

貴所檢具具體書圖㈾料逕向當㆞直轄市、縣（市）政府

洽詢，以取得正確㈾訊。

　

　

　

　

內政部111.08.22營署建管

字第1110062989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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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關於「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16條第2㊠規定限期補

　　　正執行事宜，業經本部以111年8㈪4㈰台內營字第111

　　　0813388號令訂定發布，茲檢送發布令1份，請查照。
　

說明：

㆒

㆓

、

、

本案令頒內容維持區域計畫擬定機關（或本部委辦審議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申請案件後，按不同審查階

段分㆔類案件規定限期補正，並配合國㈯計畫法第45條

規定，於國㈯功能分區圖公告之㈰前1年（113年5㈪1

㈰㉃114年4㈪29㈰）限縮第2類及第3類案件之補正期

限，明定不得申請展延。

又前揭補正期限，以文到次㈰起算，且不得超過國㈯計畫

法第45條規定公告國㈯功能分區圖之㈰，屆期不補正，

即予「駁回」處理。

　

　

內政部營建署111.8.4台內營

字第11108133882號函
裁判字號：111年憲判字第14號

裁判案由：聲請㆟認農田㈬利法第1條等規定牴觸憲法，聲請憲

　　　　　法解釋。

主　　文：

㆒、 

㆓、 

農田㈬利法第1條規定：「為確保糧食安全及農業永

續，促進農田㈬利事業發展，健全農田㈬利設施之興

建、維護及管理，以穩定供應農業發展所需之灌溉用

㈬及擴大灌溉服務，並維護農業生產與提升農㆞利用

價值及妥善處理農田㈬利會之改制事宜，㈵制定本

法。」與法律明確性原則尚無違背，且不生侵害憲法

第14條保障㆟民結㈳㉂由之問題。

農田㈬利法第18條第1㊠規定：「主管機關為辦理

農田㈬利事業區域之灌溉管理，得於所屬機關內設置

灌溉管理組織，辦理㆘列事㊠：㆒、農田㈬利用㈬調

配及管理。㆓、灌溉用㈬秩序維護及㈬利小組業務輔

導。㆔、農田㈬利設施興建、管理、改善及維護。

㆕、農田㈬利設施災害預防及搶救。㈤、灌溉管理組

織內專任職員（以㆘簡稱農田㈬利事業㆟員）之㆟事

管理。㈥、農田㈬利事業作業基㈮所屬㈾產管理及收

農田㈬利會改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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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 

㆕、 

㈤、 

㈥、本件暫時處分之聲請駁回。

農田㈬利法第23條第1㊠規定：「農田㈬利會改制

後㈾產及負債由國家概括承受，並納入依前條第1㊠

規定設置之農田㈬利事業作業基㈮管理。」與法律明

確性原則尚無違背，且不生侵害憲法第15條保障㆟

民㈶產權之問題。

農田㈬利法第23條第5㊠規定：「農田㈬利會改制

後，因㆞籍整理而發現之原屬農田㈬利會之㈯㆞，由

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機關逕為登記，其所㈲權

㆟欄註明為國㈲，管理機關由主管機關指定所屬機關

為之。」不生侵害憲法第15條保障㆟民㈶產權之問

題。

農田㈬利法第34條第2㊠規定：「㉂本法施行之㈰

起，農田㈬利會組織通則不再㊜用。」不生侵害憲法

第14條保障㆟民結㈳㉂由之問題，亦不生違反法律

不溯及既往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之問題。

益。」第3㊠規定：「第1㊠灌溉管理組織之設置、

辦理事㊠之範圍及其他相關事㊠之辦法，由主管機關

定之。」及第19條第3㊠規定：「農田㈬利事業㆟

員，其甄試、進用、薪給、就職離職、考績獎懲、退

㉁、㈾遣、撫卹、保險與其他權益保障及㆟事管理事

㊠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與憲法增修條文第3

條第3㊠及第4㊠規定，均尚無牴觸。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家㆖字第358號民事判決

裁判案由：請求夫妻剩餘㈶產分配事件

簡　　評：台南市㆞政士公會黃信雄㆞政士

　　本案比較㈵殊之處在於婚後㈶產為不動產時，除參考

估價師對於不動產的決定價格之外，㆖訴㆟(婚後㈶產較

多者)主張：「房㆞應扣除㈯㆞增值稅後再計入婚後㈶產

計算始為公平。」法院亦採用認為：「房㆞內含之成本負

擔，應㉂房㆞於基準時點之交易價值㆗扣除」，本案判決

提供思考的問題點在於，房㆞移轉所需稅捐負擔的成本若

列入婚後㈶產可以主張扣除㊠目(當然是以婚後㈶產基準

㈰房㆞移轉成本價額為準)，則相對應的契稅、㊞花稅、

登記規費及專業㆟員㈹辦費是否仍得以㆒併主張扣除？

且移轉方式不同(贈與、買賣)所涉及的稅費多寡亦不相

同，例如買賣得主張㉂用住宅稅率課徵㈯㆞增值稅而贈與

不可，贈與則另㈲贈與稅問題而買賣則無此問題，判決離

婚以起訴時婚時㈶產價值為準，在婚後㈶產差額分配時㆖

訴㆟並無出售不動產之動機，固非不得以基準㈰成本列入

婚後㈶產扣除㊠目，然是否公正客觀則㈲待討論。　　　

　　本文以為，不動產婚後㈶產移轉成本列入扣除㊠目，

以移轉稅(㈯㆞增值稅或契稅)而言，是移轉時才得以實現

請求夫妻剩餘㈶產分配事件



~�36�~ ~�37�~

㆗華民國㆞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刊 111 年 ㈪8

 

新 編 判 解

的課稅事實，在婚後㈶產計算基準㈰並未實現課稅事實，

事先預扣去雖能反映不動產權利價值的見解。但以本案判

決法院見解反面而言，若將來不移轉甚或因繼承而移轉，

則被扣除的移轉稅合理性將受考驗，甚或增值稅應以㉂用

住宅稅率或㆒般稅率扣除才算合理都將是個問題，就算以

基準㈰稅捐構成要件作為增值稅應扣除的稅率計算，同樣

是移轉稅的契稅也應㆒併得以主張扣除，始符合相同事件

應相同處理原則。

　　當事㆟間請求夫妻剩餘㈶產分配事件，㆖訴㆟對於㆗華民國

109年10㈪30㈰臺灣士林㆞方法院108年度家㈶訴字第27

號第㆒審判決提起㆖訴，本院於110年9㈪14㈰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

主文
　

原判決關於命㆖訴㆟給付超過新臺幣貳佰肆拾伍萬肆仟零肆拾柒

元本息部分，及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開廢棄部分，被㆖訴㆟在第㆒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其餘㆖訴駁回。
　

第㆒審（除確定部分外）及第㆓審訴訟費用由被㆖訴㆟負擔㈩分

之㆕，餘由㆖訴㆟負擔。

檢附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家㆖字第358號民事判決主要理由

理由

㆒、按依法定㈶產制，夫或妻之㈶產分為婚前㈶產與婚後㈶

產，由夫妻各㉂所㈲。不能證明為婚前或婚後㈶產者，推

定為婚後㈶產。夫或妻婚前㈶產，於婚姻關係存續㆗所生

之孳息，視為婚後㈶產。法定㈶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

現存之婚後㈶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剩

餘，其雙方剩餘㈶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其

他無償取得之㈶產不在此限。依前㊠規定，平均分配顯失

公平者，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夫或妻為減少他方

對於剩餘㈶產之分配，而於法定㈶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

處分其婚後㈶產者，應將該㈶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

後㈶產，民法第1017條第1㊠、第2㊠、第1030條

之1第1㊠但書第1款、第2㊠、第1030條之3第1㊠

前段規定甚詳。次按民法第1030條之1第1㊠規定之立

法意旨，在使夫妻雙方於婚姻關係存續㆗所累積之㈾產，

於婚姻關係消滅而雙方無法㈿議㈶產之分配時，由雙方平

均取得，以達㊚㊛平權、㊚㊛平等之原則。是夫妻就其剩

餘㈶產係以平均分配為原則。惟在夫妻之㆒方如㈲不務正

業，或浪費成習等情事，於㈶產之累積或增加並無貢獻或

㈿力，欠缺參與分配剩餘㈶產之正當基礎時，不能使之坐

享其成，獲得非分之利益，於此情形，法院始得依同條第

2㊠規定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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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

㆔

㆕

、

、

、

被㆖訴㆟主張不能確定系爭房㆞將來是否移轉，故系爭房

㆞價值不得先扣除㈯㆞增值稅等語，㆖訴㆟抗辯系爭房㆞

應扣除㈯㆞增值稅後再計入婚後㈶產計算始為公平等語。

按㈯㆞增值稅係為實施㈯㆞㉂然漲價歸公之政策，於㈯㆞

移轉時，依照㈯㆞漲價總數額，減去㈯㆞所㈲權㆟為改良

㈯㆞已支付之全部費用後之餘額計算徵收之稅賦，此觀㈯

㆞稅法第28條、平均㆞權條例第35條、第36條規定即

明，㈶產交易所得稅則係以建物交易時的成交價額，減除

原始取得的成本，及因取得、改良及移轉房屋而支付的㆒

切費用後的餘額為所得額，再以此為基準徵收之稅賦，均

屬房㆞內含之成本負擔，應㉂房㆞於基準時點之交易價值

㆗扣除。查，系爭房㆞價值1,455萬6,945元，包含㈯

㆞增值稅18萬8,155元，㈲王00築師事務所估價報告

書可參，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依㆖說明，㆖訴㆟抗辯應扣

除將來處分應負擔之㈯㆞增值稅18萬8,155元等語，應

屬可採。

按夫妻剩餘㈶產分配請求權，乃立法者就夫或妻對家務、

教養子㊛、婚姻共同生活貢獻之法律㆖評價，其所彰顯者

係「夫妻對於婚姻共同生活之貢獻」，是以剩餘㈶產分配

請求權是否應酌減其分配額或不予分配，應以獲得分配之

㆒方是否㈲不務正業或浪費成習等情事為斷。倘其並無不

務正業或浪費成習之情事，即不能遽認其對於夫妻婚後㈶

產之增加無何貢獻，更不得逕認其無平均分配剩餘㈶產之

據㆖論結，本件㆖訴㆒部為㈲理由、㆒部為無理由，依家

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

第1㊠、第79條，判決如主文。

權利（民法第1030條之1立法理由參照）。㆖訴㆟抗辯

家庭開支多為其支付，被㆖訴㆟不做家事亦不顧小孩，對

家庭貢獻甚微等語，被㆖訴㆟主張伊㈲支出兩造家庭費

用，亦對家務㈸動㈲貢獻，兩造應平均分配婚後剩餘㈶產

始公平等語。惟查，被㆖訴㆟任職聯邦銀行，為㆖訴㆟所

不爭執，足見被㆖訴㆟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正當職

業及工作收入，並無不務正業之情。又㆖訴㆟亦不爭執被

㆖訴㆟會攜同兩造未成年子㊛出遊，且會陪伴子㊛睡覺，

㈲陳00證述在卷，足認被㆖訴㆟於婚姻存續期間亦㈲分

擔子㊛之照顧養育，難謂其就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力。㆖

訴㆟固抗辯其支出較多生活費用，並提出家㆗凌亂照片佐

證被㆖訴㆟不整理家務，惟此為兩造對家庭生活開支及家

務分配之安排，㆖訴㆟既於兩造共同生活期間未曾異議，

其於本件始以㆖開陳述抗辯應酌減被㆖訴㆟剩餘㈶產分配

比例，㉂非可採。此外，㆖訴㆟並未舉證證明被㆖訴㆟㈲

何不務正業，或浪費成習等情事，則被㆖訴㆟主張其得請

求分配兩造剩餘㈶產之半數，即245萬4,047元(計算

式：4,908,094元÷2＝2,454,047元)，即無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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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家㆖字第297號民事判決

裁判案由：請求夫妻剩餘㈶產分配事件

簡　　評：台南市㆞政士公會黃信雄㆞政士

　　民法第1030條之1第1㊠第1款規定：「其他無償

取得之㈶產」非屬婚後㈶產計算範圍，按本案判決見解，

取得原因為贈與取得者，贈與㆟為配偶另㆒方或第㆔㆟均

無不可，換個輕鬆的說法，夫妻之間將不動產贈與配偶

時，應同時考慮贈與之不動產，將來離婚時將不被計入婚

後㈶產分配的範圍。假設「贈與配偶」以婚後㈶產1千萬

購買之不動產，嗣後贈與「受贈配偶」該不動產，受贈配

偶因是無償取得不動產(取得1千萬價值)，非屬於婚後㈶

產計算範圍，而贈與配偶因已將不動產贈與，其積極㈶產

也減少1千萬，個㆟婚後㈶產會縮減，乍看之㆘該1千萬

在㆒減㆒增之㆘似無影響，細究則未必如此。　　　　　
　

　　本案贈與配偶因認為贈與無效，另案主張塗銷贈與登

記，假設其獲㈲勝訴判決，該不動產仍回復為其婚後㈶產

範圍，其婚後㈶產總額會增加，倘若其配偶婚後㈶產較少

仍得主張分配(未必是不動產之半數，須視差額多少而

定)，倘若其配偶婚後㈶產高於贈與配偶，甚㉃高於併入

請求夫妻剩餘㈶產分配事件

計算的不動產總額，則其配偶亦僅能就差額部分主張或不

得主張剩餘㈶產分配，此為本案贈與配偶爭取的利益。　
　

　　本案值得思考之點在於夫妻㆒方婚後㈶產所取得不動

產，再因贈與另㆒方配偶，是否非屬婚後㈶產分配範圍？

本文以為同條㊠款為「繼承」取得亦非屬婚後㈶產範圍，

而繼承㈶產之被繼承㆟不限於婚姻關係以外之㆟(若為配

偶之間發生繼承事件，則生存配偶仍可主張剩餘㈶產分

配)，所以配偶之間的㈶產贈與不計入婚後㈶產範圍，應

屬公平合理。

檢附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家㆖字第 297號民事判決主要理由

㆒、夫妻得於結婚前或結婚後，以契約就本法所定之約定㈶產制

㆗，選擇其㆒，為其夫妻㈶產制，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

產制者，除本法另㈲規定外，以法定㈶產制為其夫妻㈶產

制，民法第1004條、第1005條定㈲明文。次按夫或妻

之㈶產分為婚前㈶產與婚後㈶產，由夫妻各㉂所㈲。法定㈶

產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

㆗所負債務後，如㈲剩餘，其雙方剩餘㈶產之差額，應平均

分配；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產及慰撫㈮不在此限。

民法第1017條第1㊠、第1030條之1第1㊠分別定㈲明

文。準此，夫或妻不論其為婚前或婚後取得之㈶產，均屬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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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妻各㉂所㈲。所謂「婚前㈶產」，乃夫妻結婚時所㈲之㈶

產；「婚後㈶產」，即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取得之㈶產。

是婚後㈶產始為夫妻剩餘㈶產分配之標的物，而依㆖開說

明，剩餘㈶產之計算為：婚後㈶產（不含因繼承取得之㈶

產、因無償取得之㈶產、慰撫㈮）－婚後負債＝各㉂之剩餘

㈶產（負數以零計算）；（剩餘㈶產多者－剩餘㈶產較少

者）÷2＝平均分配額（剩餘㈶產少者得向多者請求剩餘㈶

產分配之數額）。查兩造於94年11㈪26㈰結婚，並未

約定夫妻㈶產制，為兩造所不爭執，依法應㊜用「通常」法

定㈶產制。又本件㆙○○起訴請求離婚等事件，經原法院於

103年8㈪12㈰就離婚部分成立和解，則㆙○○請求剩餘

㈶產差額分配，即屬㈲據。㉃㆙○○主張應依兩造婚後合計

總㈶產，扣除兩造總負債，再予以平均分配云云，顯與第

1030條之1第1㊠規定不符，委無足採。

㆓

㆔

、

、

夫妻現存之婚後㈶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產制關係消滅時

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者，以起訴時為準，民法第

1030條之4第1㊠定㈲明文。又法定㈶產制關係消滅，係

指夫或妻之㆒方死亡、離婚、改用其他㈶產制及婚姻撤銷等

情形。次按就離婚成立和解、調解者，在當事㆟間與確定判

決㈲同㆒效力，民事訴訟法第380條第1㊠、家事事件法

第30條第2㊠亦㈲明定。蓋以剩餘㈶產分配制度，在於夫

妻於婚姻關係存續㆗，其㈶產之增加，係夫妻共同努力、貢

獻之結果，故賦予夫妻因㈿力所得剩餘㈶產平均分配之權

法定㈶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產，扣除婚姻

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剩餘，其雙方剩餘㈶產之差額，

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產，不在此限，

民法第1030條之1第1㊠定㈲明文。所稱「其他無償取得

之㈶產」，應包含夫或妻受妻或夫贈與之㈶產在內（最高法

利。但夫妻㆒旦提起離婚之訴，其婚姻基礎既已動搖，㉂難

期待㆒方對於他方㈶產之增加再事㈿力、貢獻，是夫妻於離

婚訴訟合併或以另訴請求分配剩餘㈶產時，其㈶產範圍及其

價值之計算，皆以提起離婚訴訟時為準，不因法院裁判離婚

或和解、調解離婚而㈲所區別。準此，民法第1030條之4

第1㊠所謂「法定㈶產制關係消滅」固包含離婚，但應目的

性限縮解釋為兩願離婚情形，㉃經起訴法院判決或和解、調

解離婚，夫妻婚後㈶產價值之計算，均應以起訴時為準，始

符立法目的。另民法第1030條之4第1㊠立法理由謂：

「㈶產之範圍及計價，關係夫妻剩餘㈶產之分配。爰明定夫

妻現存婚後㈶產與應追加計算㈶產之計算基準，以法定㈶產

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離婚時，其婚後㈶產範圍

及計算基準，例外以起訴時為準，以期明確，俾免㊜用㆖發

生疑義。」由此可知，該法條乃為避免計算夫妻現存婚後㈶

產之基準發生㊜用㆖疑義，始於91年6㈪26㈰民法親屬

編修正時增定，應屬任意規定，而非強制規定，倘夫妻間就

婚後㈶產合意以某㈰為計算基準，本於辯論主義之事實處分

㉂由及私法㉂治原則，應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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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

㈤

、

、

法律規範夫妻間剩餘㈶產之分配，所採取之時點即在兩造離

異時即法定㈶產制關係消滅時，兩造既合意以和解離婚時為

兩造婚後㈶產範圍及計算價值之基準，業如前述，是法院審

查兩造㈶產㈲無，皆以基準㈰尚存之婚後㈶產為計算之範

圍，其之前或之後是否存在，非法律所得審究。查兩造既合

意以和解離婚時即103年8㈪12㈰為基準㈰，㉂應以該㈰

存在之婚後㈶產為本件剩餘㈶產分配計算之範圍。

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產之分配，而於法定㈶產制關

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產者，應將該㈶產追加計算，

視為現存之婚後㈶產；但為履行道德㆖義務所為之相當贈

與，不在此限，民法第1030條之3第1㊠定㈲明文。而民

法第1030條之3第1㊠規定之㊜用除客觀㆖須㈲「5年內

處分其婚後㈶產」之行為外，尚須主觀㆖㈲「故意侵害他方

配偶剩餘㈶產分配請求權」之主觀要素始足當之。次按當事

㆟主張㈲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舉證之責任，民事訴

訟法第277條定㈲明文，正因真實之追溯困難，其時間之

久遠及㆟事已非，加以㆟力之極限，甚㉃訴訟㆖㈲「訴訟集

團現象」，法院無法也不能，事實㆖也不應該就單㆒案件，

傾司法之㆒切㈾源而詳為審查。

院86年度台㆖字第3601號、88年度台㆖字第864號、

98年度台㆖字第495號判決意旨參照）。

據㆖論結，本件㆚○○之㆖訴為㆒部㈲理由、㆒部無理由；㆙○

○之附帶㆖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

1㊠、第78條、第79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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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制度由來已久，㉃民國60年以來，隨著產業

環境的快速變遷，民間對㈹書之重視及需要，帶動了政府㆞

政的利用與管理業務，民國 70 年經內政部修法訂㈴為「㈯

㆞登記專業㈹理㆟」，並且立法加以管制。爾後又於民國

90 年更㈴為「㆞政士」並開始實施證照管制，㆞政士確㈲

其不可忽視的功能與意義。面對不㆒樣的環境與產業競爭

之㆘，㆞政士更應加強專業素養與提升專業技能，才能提供

給客戶專業化的高品質服務。　　　　　　　　　　　　　
　

　　㈾訊、通信科技的蓬勃發展與政府機關便民之服務，民

眾愈來愈容易得到他們所需要的㈾訊與服務，政府運用㈾訊

科技改善現㈲行政部門之流程及效率，讓許多原本是㆞政士

的業務都被技術創新所取㈹ ( 例如 : 電子謄本、簡易案件辦

理及查詢、㆞籍㈾料數位化等 ) 。民眾㉂己辦理登記案件，

因而造成㆞政士業務範圍之萎縮。　　　　　　　　　　　
　

　　透過㆞政士之專業精進與其他專業㆟員之整合，更加擁

㈲最主要的核心能力與㈾源。運用科技與品牌整體力量多元

化且㈲效率的建構㆟脈，並強化本身之行銷能力，與客戶間

　　依㈯㆞法第37條之1及內政部訂定「㈯㆞登記專業㈹

理㆟管理辦法」之行政命令，其法令位階太低，對業者的權

利、義務規範㈲限，為落實證照制度，健全行政管理，在

84 年 12 ㈪召開全國㈯㆞行政會議達成「㈯㆞登記專業㈹

理㆟之㈴稱及管理，另以法律定之」做為結論，以提升㈯㆞

登記專業㈹理㆟之法律位階，研究強制㈯㆞登記專業㈹理㆟

加入公會之可行性，以㈾完整規範。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字第394號及第402號解釋㈲關

「對㆟民違反行政法㆖義務之行政處分，涉及㆟民權利之限

制，其處罰之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應以法律定之」之意

旨。內政部乃於 86 年間研擬「㈯㆞登記 . 士法草案」報經

行政院於 88 年 1 ㈪核轉立法院審議。 88 年 2 ㈪公布施行

前言

壹、㆞政士制度之發展

  作者：陳秀珠㆞政士

制定㆞政師法的方向

建立良好之信任度、忠誠度等。㆞政士若「單兵」作業，把

業務侷限在傳統登記業務，業務發展必將越來越困窘。
　

　　㆞政業務隨著㆞政機關推行e化，作業模式的改變，產

業型態面臨轉型之際，市場競爭將㈰趨激烈，而㆞政士應如

何以差異化提供客戶㊝質的服務，實為重要的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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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規定，原㈯㆞登記 . 士法草案視同

廢棄。內政部爰召集民間業者及相關單位㈹表研商，重新檢

討草案內容，於 89 年 6 ㈪ 7 ㈰再報經行政院於同年 8 ㈪

28 ㈰核轉立法院審議，經立法院將法案㈴稱修正為「㆞政

士法」，完成㆔讀，於 90 年 10 ㈪ 24 ㈰總統華總㆒義字

第9000205260號令號令制定公布。

　　㆞政士法第㆕條條文說明亦明示㈯㆞登記專業㈹理㆟即

㆞政士，足證專業㈹理㆟「等同」㆞政士，專業㈹理㆟雖㉂

本法施行後「更㈴」為㆞政士，其本質並未變更，故兩者僅

為㈴稱不同而已，實則為同㆒專門職業。　　　　　　　　
　

　　依司法院釋字第㆔㈤㆓號解釋意旨，㈯㆞登記專業㈹理

㆟ ( 即本法所稱㆞政士 ) 係屬專門職業，依憲法第㈧㈩㈥條

第㆓款之規定，其執業㈾格之取得，應依法考選銓定之

……」。　　　　　　　　　　　　　　　　　　　　　　
　

　　繼 80年2㈪ 4㈰公平交易法及83年 1㈪11㈰消費

保護法制定之後，不動產交易相關輔助行業相繼完成立法規

範，亦相對縮減了㆞政士傳統從事的執業㊠目，諸如，民國

88 年 2 ㈪ 3 ㈰公布的「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限制了

㆞政士傳統經營的房㆞介紹買賣業務。再者，民國 81 年

11 ㈪ 16 ㈰修正律師法第㆓㈩條，更讓律師勿須經過㆞政

士國家考試即取得執業㆞政士業務的㈾格，又於 108 年

12 ㈪ 13 ㈰修正律師法第 127 條無照執行律師業務及第

129 條借牌執行律師業務，規定不具律師身分意圖撰㊢法

律文件以營利將面臨行政罰甚㉃刑法的處罰，引發專技㆟

員，如專利師、㆞政士、會計師等爭議，使得本已㈰漸減少

的㆞政業務經營更加以困難。此外，民國 89 年 10 ㈪ 4 ㈰

通過的「不動產估價師法」，使原本最接近市場真實價格的

㆞政士，無法經營不動產估價業務。因此，㆞政士制度之發

展，受到嚴峻的挑戰。　　　　　　　　　　　　　　　　
　

　　㆞政士法㉂91年 4㈪ 24㈰施行後，考試院考選部每

年舉辦專門職業及技術㆟員普通考試㆞政士考試；又為解決

本法施行前，已領㈲㈯㆞登記專業㈹理㆟考試及格或檢覈及

格證書者，於本法第 53 條訂㈲本法公布施行後，得依本法

規定，請領㆞政士證書。依據㆞政士法第8條規定，㆞政士

開業執照㈲效期限為 4 年，期滿前，㆞政士應檢附其於 4

年內在㆗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關（構）、㈻校、團體完成專

業訓練 30 個小時以㆖或與專業訓練相當之證明文件，向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理換發開業執照。

　　為能提昇位階為㆞政師法之可行性，是值得探討議題。

現今㈳會由於㈾訊科技的蓬勃發展及網際網路的盛行，加速

改變了㈳會經濟型態，不動產市場多變化，連帶著交易型態

改變，也加速㆞政士對執業範圍觀念不能只局限在傳統的登

記案件，並得觀察㈳會需求的動脈，相對的；㆞政士也進入

貳、制定㆞政師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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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化經營趨勢，如法院拍賣業務、兼營不動產經紀業、參與㈯

㆞利用、整體開發、㈯㆞變更業務、㈯㆞重劃業務、都市更新業

務及容積移轉業務、㉀祀公業、神明會與㊪教團體之清理與登

記、公寓大廈業務與理㈶規劃業務等等。

　　現行㆞政士法位階略低，對於㆞政士執業範圍，㆞政士簽證

與公證法之認證效力，又能否及於行政救濟、非訟事件現仍在延

長議題。㆞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簡稱全聯會）李嘉嬴理事

長的帶領㆘極力推動智庫委員會成立，足以強化㆞政士之研究發

展，提昇㆞政士成為不動產專業顧問。並且積極與㈲識之士參與

提昇位階為㆞政師法之執行。然㆞政士執行業務範圍與當事㆟之

權利息息相關權益㉃鉅，若其與其他專業㆟員「律師」、「會計

師」、「建築師」、「不動產估價師」…等之執業範圍，都與㆟

民㈶產安全同屬於相當保障之等級，故其㈳會位階不應亞於其他

專技㆟員。惟㆞政師乃屬相當專技㆟員高等考試之層級，如何來

爭取提昇法律位階，必得修正㆞政士法為「㆞政師法」；而修法

之內容為何，㆞政士現階段應面臨之課題。

　　以㆞政士為核心的專業精進圖來說，其業務範疇跨越㆞

政專業精進、法律政治專業整合，㈯開㈾產專業整合及科技

管理專業與理㈶規劃，其最核心之價值仍為㆞政士本身主

角，故其㈳會位階不應亞於其他專技㆟員之重要。

㆞政士業務範疇所跨越之領域如㆘：

1.非訟事件：㈲關不動產非訟事件相關之公證、認證事㊠。
　

2.提存案件：如㈯㆞徵收補償費之提領、提存等。
　

3.關於繼承事件：①繼承權拋棄之聲請備查。②限定繼承之

呈報以及法院裁定後之登報、公示催告債權㆟等手續。③3.

如㈲無㆟承認繼承之事由，得㈿助利害關係㆟依親屬會議3.

㆒、㆞政士業務範疇與現㈲同業業務相關問題如何去循求保障機

      制

( ㆒ )  與律師㈲關之事務：

參閱逢㆙大㈻陳建元教授---㆞政士㈾訊成熟度與職能精進方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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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之選定，或向法院請求指定遺產管理㆟，及其相關手續。

④當繼承㆟不能管理遺產時，遺產清理㆟之選任或改任事3.

㊠。3.
　

4.其他民事與非訟事件：包括關於失蹤㆟之利害關係㆟聲請

法院指定㈶產管理㆟、未成年㆟㈼護、收養、禁治產宣告3.

、死亡宣告、拍賣抵押物、本票裁定、支付命令、除權判3.

決。3.

1.法院拍賣業務：㆞政士仍應以單純受託方式，始得㈹理標

購法拍屋。3.
　

2.不動產仲介或㈹銷業務：與㆞政士之專業最為密切，且㈲

㆞政士兼營經紀。3.

1.農㆞開發業務：辦理興建集村農舍，分區變更、容許使用

　　㈿助辦理清理、登記、㈶產更㈴、㊪教㈯㆞專案輔導合

法化、寺廟經營與㈶務管理等。

　　公寓大廈的物權問題（如區分所㈲關係、基㆞利用權、

約定專用權等），均屬㆞政士之專業，不僅於建商預售交易

時，得為㈹擬契約、規約草約，進而㈿助點交公共設施，輔

導成立管理委員會，建立公寓大廈管理及維護之內部規章。

3.申請、㉁閒農場、農業設施、農用證明等。
　

2.㈯㆞變更業務：包括更正編定、農建開發、大面積㈯㆞變

3.更(㈳區住宅、遊樂區、工業區、倉儲物流設施等 )、毗鄰

3.工業㈯㆞變更、興辦事業計畫用㆞變更(幼稚園、安養院、

3.加油站等)。
　

3.參與㈯㆞利用、整體開發：㆞政士可兼營此㊠業務，甚㉃

( ㆓ ) 與不動產經紀業㈲關之事務：

( ㆔ ) 相關專業規劃團隊業務：

( ㆕ ) ㉀祀公業、神明會與㊪教團體之清理與登記：

( ㈤ ) 公寓大廈業務：

3.輔導辦理興建集村農舍，或辦理分區變更、容許使用申請、

3.㉁閒農場、農業設施、農用證明申請等。
　

4.㈯㆞重劃業務：(1)㉂辦市㆞重劃 (2)農村㈳區㈯㆞重劃
　

5.都市更新業務：專研都市更新法令，權利變換計劃，涉及

3.權利分配部分，屬於㆞政士之專長，整合老舊㈳區及閒置

3.空㆞等，從事合建或更新事業。
　

6.容積移轉業務：所謂容積移轉是指民眾將其公共設施保留

3.㆞、古蹟、紀念性建築物未建築容積捐贈給政府所獲得之

3.獎勵樓㆞板面積移入其他可建築基㆞。因此，容積移轉業

3.務是㆞政士可以開發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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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士從事客戶的㈾產管理規劃業務，橫跨法律、

稅務、投㈾理㈶等層面，㈿助當事㆟創造更多㈶富、避

免因繼承而產生之種種紛爭、利用租稅減免及信託等工

具合法節稅、㈲效管理遺產及其執行、高所得㈶產移轉

等，保障當事㆟應㈲之利益。(參閱林旺根---㆞政士之

發展概況)

　　㆞政士本身具㈲法律與㆞政、稅務等相關專業外，

可提升不同領域 ( 如㈯㆞都市計畫相關法規、建築法、

不動產估價師法、㈽業管理、㈶務、㈮融及稅務等 ) 多

㊠專業㆟才，若㆞政士法律位階提昇為「㆞政師」，對

整體國家㈳會經濟體來說，㆞政士案件執行前，可向委

( ㈥ ) 理㈶規劃業務：

( ㆒ ) 提昇㆞政士產業之效能：

　　不動產業屬於知識密集的產業，不動產顧問公司及㆞政

士事務所最主要提供不動產法律專業㈾訊與顧問服務為主，

經國家考試及格之㆞政士以及不同領域的專才 ( 如都市計畫

師、建築師、不動產估價師、㈽業管理、㈶務㈮融及㆞政相

關專業㆟才 ) 就是服務供應者，提供及訓練不動產領域全方

位的業務範疇領域通才，為能提昇法律位階為「㆞政師法」

因應方法分述如㆘：

㆓、如何提昇法律位階為「㆞政師法」因應方法分述如㆘：

託者分析多重法律之點線面，以事前了解案件之可行度與

節稅等重要關鍵點，便以減少不動產交易訴訟與紛爭，達

到保護交易安全制度，保障㆟民㈶產權益。

　 　 參閱逢㆙大㈻陳建元教授所做㆞政士職能精進方案評

估之問卷調查得知，依證照種類為區分，由 120㆟調查結

果，擁㈲單張㆞政士證照50 ㆟，占 41.66%，㆞政士 +

不動產經紀 41 ㆟，占 34.16%， 從各樣態比率參考數據

得知，㆞政士結合其他不同領域的專才 ( 如都市計畫師、

建築師、不動產估價師、㈽業管理、㈶務㈮融及㆞政相關

專業㆟才不多，可加強透過專業訓練不動產領域之課程，

達到全方位的業務範疇領域通才。

參閱逢㆙大㈻陳建元教授 --- ㆞政士㈾訊成熟度與職能精進方案評估之問卷調查分析

分類 
　

僅具㈲㆞政士證照

㆞政士 +不動產經紀㆟

㆞政士 +記帳士

㆞政士 +不動產營業員

㆞政士 +保險經紀㆟

㆞政士 +不動產經紀㆟+記帳士

㆞政士 +不動產估價師+不動產經紀㆟

㆞政士 +不動產營業員+不動產經紀㆟

㆞政士 +不動產營業員+保險經紀㆟

㆞政士 +不動產經紀㆟+不動產營業員 +租管㆟員

㆞政士 +其他 

㊠目
　 

證照種類 

㆟數 
　

50 

41 

3 

7 

2 

2 

1 

10 

1 

1  

2 

% 
　

41.66 

34.16 

2.5 

5.83 

1.67 

1.67 

0.83 

8.33 

0.83 

0.83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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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以建立品牌知㈴度。更可朝專業諮

詢顧問、推廣雙㆞政士制度、簽證制度或同業 ( 異業 ) 結盟

等方式。

　　提供㈽業客戶所㈲㈾產類別之顧問服務，以提高顧客忠

誠度，增加客戶的移轉成本。

　　公布㆞政士法以來，相關之配套法規、技術規範、基本

㈾料，未來應結合㆞政士公會、㈻界或政府部門，建立不動

產專業㈾訊，減少前置作業基本㈾料蒐集時間，政府部門應

積極建立㆒個全國性通用的買賣實例不動產㈾料庫，㆒方面

可提供㆞政士㆟員更多更透明㈾訊已掌握市場的價值，㆒方

面可提㈾料庫作為研究分析基礎，加速提升㆞政專業㆟員㈬

準與技術，並累積與強化公司既事務所內部市場㈾料庫，以

發揮㈻習曲線與絕對成本㊝勢。

　　建立專業訓練制度提升執業品質，㆞政士法第㆔㈩㆕條

第㆓㊠規定：「直轄市或縣 ( 市 ) ㆞政士公會，每年應按會

員㆟數繳納㆞政業務研究發展經費，交由㆞政士公會全國聯

合會設管理委員會負責保管；以其孳息或其他收入，用於研

　　㆞政士法第㈧條規定，開業執照㈲效期限為㆕年，期滿

前㆞政士應檢附其於㆕年內在㆗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關

（構）、㈻校、團體完成專業訓練㆔㈩個小時以㆖或與專業

訓練相當之證明文件，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理換

發開業執照。惟目前各級公會之主要經費，來㉂會員之常年

會費，運用於平常會務之推動，固無問題，但無法提撥固定

經費供健全作整體研究發展之用。

　　然，與㆞政士關係最為密切的不動產經紀業，依不動產

經紀業管理條例第㈦條規定，經紀業許可後辦理營業登記

前，且㈲龐大的「營業保證基㈮」孳息可供運用之建全經紀

制度使用，且已實施管理並定期辦理專業訓練，㈲效利用於

研究、發展及廣告行銷，發揮最大的效果。

　　參照不動產估價師法第㈤條、會計師法第㈨條，不動產

經紀業管理條例第㈩㆕條等規定，而㆞政士法第㈦條可修正

為：「㆞政士應檢具申請書、㈾格證明文件及實際從事㆞政

業務之證明文件，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登記，

並領得㆞政士開業執照，始得執業。前㊠所稱實際從事㆞政

業務之證明文件如㆘：

( ㆓ ) 建立品牌知㈴度：

( ㆔ ) 提供客戶額外的附加價值服務：

( ㆕ ) 積極建立㈾料庫，提升我國㆞政專業：

( ㈤ ) 加強㆞政士專業訓練制度：

究發展㆞政業務㈲關事㊠。」故各縣市公會均已獲得主管機

認可為專業訓練之團體，經常舉辦專業訓練或專題演講，讓

會員專業程度與執業品質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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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政府機關或公營機構從事㆞政業務相關工作㈥個㈪以

㆖者(1)
　

(2)在登記㈲案之民營機構從事㆞政業務相關工作㈥個㈪以

㆖者(1)
　

(3)參加㆞政士公會舉辦㆞政士實務講習課程㆕㈩小時以㆖

者(1)
　

(4)擔任㆞政士之登記助理員㈥個㈪以㆖者之證明文件。
　

(5)在㆞政士事務所實習㈥個㈪以㆖者之證明文件。」

　　爰參考德國律師法第㆕㈩㆔條、法國律師法第㈤㈩㆔條

與我國㊩師法第㈧條、會計師法第㈩㆔條及㈳會工作師法第

㈩㈧條，而律師法也明定律師執業期間應參加在職進修之規

定。落實律師㉂律㉂治及㉂主管理之原則，明定在職進修由

全國律師聯合會或㆞方律師公會辦理；又在職進修實施方式

等相關事㊠，授權全國律師公會聯合會訂定後，報請法務部

備查。以符合實務需要、維持專業領域品質及兼顧律師㉂律

㉂治之精神，明定專業領域之科目、請領專業領域進修證明

等相關事㊠，應由全國律師聯合會訂定，並報法務部備查。

　　依㆘列數據分析㆞政士執業群體㆔成㈥㈩歲以㆖，㆔成

㈩年內預計退㉁；㈧成執行基本業務與個㆟事務所，㆒半想

升級不動產專業顧問；㆒半想成為準不動產專業律師，值得

㆞政士轉型與升級，其扮演好㆞政師之角色。

參閱逢㆙大㈻陳建元教授---109年㆞政士㈾訊成熟度與職能精進方案評估之問卷

調查分析

分類 
　

㊚

㊛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1-60歲

61-70歲

71歲以㆖ 
　

國㆗及以㆘

高㆗(職 ) 

大專院校

研究所及以㆖ 

㆟數 
　

57 

63 
　

2 

7 

23 

53 

30 

5 
　

0 

23 

77 

20 

% 
　

47.5 

52.5 
　

1.67 

5.83 

19.2 

44.17 

25 

4.17 
　

0 

19.17 

61.17 

16.66 

㊠目 

性別 

年齡 

㈻歷 

　　面對線㆖登記政策，㆞政士得多重㈻習㈾訊系統與網路

安全、㈾訊倫理與法律、㈾料庫與計算機概論、㈾訊㆗心管

理與實體安全、應用密碼㈻與㈾安應用、個㆟㈾料備份與保

護、㈾訊安全政策與管理等，加強㈾訊化使用與技術面。

   因此，在精進課程方面，電腦系統操作、線㆖稅務申

報、相關法規、㈾訊安全、不動產發、非訴訟事件、㆞㆖物

相關法律與案例、㈯㆞糾紛與相關刑事責任、㈯㆞法、民

法、非都市㈯㆞變更、都更及危老及㈾產管理等課程為主要

想提升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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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升等升㈾考試參照公務㆟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㈦條第

㆒㊠規定：「本法第㈨條第㆒㊠第㆒款所稱『依法考試及

格』，指依公務㆟員考試法規及本法施行前考試法規所舉辦

之各類公務㆟員考試及格。」復查公務㆟員考試法第㆓條第

㆒㊠規定：「公務㆟員之考試，以公開競爭方式行之，…」

同法施行細則第㆔條第㆒㊠規定：「本法第㆓條第㆒㊠所稱

『公開競爭』，指舉辦考試，凡㆗華民國國民，年滿㈩㈧

歲，…，皆得報㈴分別應各該考試…」茲以各類升等升㈾考

試規則之㊜用對象，均為現職㆟員，即是類考試性質屬封閉

性之現職㆟員內升制考試。

　　另查公務㆟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㈩㆔條規定：「本法第

㈩㈤條所稱『升官等考試及格㆟員』，指依公務㆟員升官等

考試法及公務㆟員升等考試法所舉行之考試及格者而言。」

是以，應各類升等升㈾考試規則所舉行之考試及格㆟員，亦

非公務㆟員任用法第㈩㈤條所稱之「升官等考試及格㆟

員」。且依各升等升㈾考試規則規定，應各該考試及格㆟員

僅取得其升等升㈾範圍之任用㈾料，如交通事業㆟員升㈾考

試規則第㈧條規定：「本考試及格者，取得其及格類科所㊜

用㈾位職務之升㈾任用㈾格。」

　　另依㈧㈩㈤年㆒㈪㈩㈦㈰修正公布之公務㆟員考試法第

㆔條第㆓㊠規定，㈵種考試錄取㆟員僅取得申請舉辦㈵種考

( ㈥ ) 修正㆞政士法之依循現職㆟員內升制考試機制：
試機關及其所屬機關㈲關職務任用㈾格，不得轉調其他機

關。公務㆟員任用法第㈩㆔條第㈤㊠規定：「第㆒㊠各等級

㈵種考試及格㆟員，僅取得申請舉辦㈵種考試機關及其所屬

機關㈲關職務任用㈾格。第㆓㊠各等級㈵種考試及格㆟員依

各該原㈲考試法令對其任用之㈵別限制行之。」

　　㆞政士㈵種考試㆟員應考㈾格，可參照不動產估價師法

第㆕㈩㆕條第㆓㊠不動產估價師㈵種考試，其審核㆘列文件

如㆘：

(㆒ )申請書

(㆓ )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㆔ )專科以㆖㈻校畢業證書影本或同等㈻歷㈾格證明文件影

本(㆔ )

(㆕ )本要點施行前已從事㆞政士業務之證明文件。

　　㆞政士之發展應朝專業諮詢顧問、推廣雙㆞政士及簽證

制度，或與同業 ( 異業 ) 結盟，並善用㈾訊科技電子化簡便

措施。除此；更應增進㆞政士之法律專業能力，強化本身核

心能力，提高競爭㊝勢與服務品質，減少不動產交易訴訟與

預防紛爭發生，維護不動產交易安全，保障㆟民㈶產權益。

本文參閱台灣㆞區房㆞產年鑑 2010林旺根 ---㆞政士之發展概況

叁、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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